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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调研】
水利部领导莅莆调研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试点工作

11月15-17日，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一级巡视员林泽新莅莆调研第一批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试点工作。省水利厅党组成员、总工程师林捷，市水利局总工陈国宁等参加。
林泽新一行先后前往湄洲岛、秀屿区等地察看、座谈交流，充分肯定了第一批试点采取的治理理念、取得的工作成效，指出了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提出具体要求：一要强化施工组织，投入更多力量，全力推进项目建设。二要严把工程质量，强化质量和安全监管，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三要及时总结经验做法，宣传治理成效，充分发挥试点示范效应。

【河长培训】
我市召开河湖长培训班暨河长日活动
[bookmark: _GoBack]
11月19日，结合开展河长日活动，我市举行2021年度河湖长培训班。市委书记、市河长刘建洋，市长、市河长林旭阳，市委副书记季翔峰，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袁素玲，市、县、乡三级级河长，市河长办成员单位主要领导等出席。
刘建洋指出，全面推行河湖长制，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举措。各级河湖长要提高政治站位，从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来看待和认识河湖治理工作，更加坚定自觉地担当起河湖管理保护的重大责任。要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为契机，进一步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治理木兰溪的重要理念，着力提升河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巩固生态文明建设的木兰溪样本。
刘建洋指出，河湖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各级河湖长要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和市委市政府要求，全面落实河湖长制，持续提升全市河湖水系水质。要进一步开阔视野、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结合实际，聚焦河湖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协同治理，统筹好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要素，因地制宜创新投融建、管养监一体化长效机制，提高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要以“攻坚两个月、奋战六十天”为契机，以市第1号河长令为方向，以落实《莆田市河长履职细则》《莆田市幸福河湖评定管理办法》为抓手，统筹推进城市更新、乡村振兴、爱国卫生运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持续开展“六清六化六方”攻坚行动，全域建设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湖，推动河湖从治乱向美丽、健康、幸福升级。
刘建洋强调，“河湖长制”关键在“河湖长治”。要守水有责、守水尽责，切实履行好第一责任人和直接责任人职责，当好管河、治河、护河的“施工队长”。要拉高标准、争创一流，进一步梳理明确重大项目、重点工程、重点问题，实行任务清单化、清单项目化、项目责任化，一年一年、一项一项滚动推进。要强化督导、考核问效，用活用好考评“指挥棒”，层层传导压力、激励担当作为。要汇聚力量、形成合力，引导各级各有关单位密切协作、全力攻坚，动员民间河长、企业河长等社会力量，营造河湖保护人人关心、人人参与、人人尽责的浓厚氛围。
河海大学鞠茂森教授受邀作《如何当好河长湖长》专题讲座。

【河长巡河】
市长、市河长林旭阳深入实地开展巡河活动

11月14日，市长、市河长林旭阳开展河长巡河暨南北洋水系、重点项目调研。副市长、市副河长吴健明，市河长办主任、水利局局长黄德元等参加。
林旭阳详细察看了北洋水系等地情况，听取相关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提出要加大河道环境整治等力度，让群众充满获得感。
林旭阳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治理木兰溪的重要理念，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市第八次党代会要求，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巩固深化河湖长制，落实落细市第1号河长令，全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幸福河湖。各级领导干部要发挥“头雁效应”，下沉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打通难点、堵点、痛点，确保“攻坚两个月、奋战六十天”项目建设取得实效。

【简讯】
1.11月1日，副市长、市副河长吴健明深入北岸巡河并调研蓝色海湾项目暨农村建设品质提升工作。
2.11月4日，我市发布《莆田市木兰溪流域保护条例》，将于2021年12月1日起正式实施。
3.11月5日，市河长办主任、水利局局长黄德元主持召开河长办联席会议，研究细化“六清六化六方”攻坚行动方案。
4.11月19日，市河长办获第三届“守护美丽河湖”全国短视频公益大赛优秀组织奖，我市两部视频作品获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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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月19日，我市印发《莆田市公安机关全面推行河湖警长制工作实施方案》《莆田市河湖长履职细则（试行）》《莆田市幸福河湖评定管理办法（试行）》《莆田市幸福河湖评分标准》。
6.11月26日，我市开展2021年度“加强生物多样性 助力幸福河湖建设”主题增殖放流活动。

